仙市管〔2018〕84号
仙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18年食品
生产监管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市场监督管理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市、县政府和市局关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部署要求，全面推进食品药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规范事中事后监管，提高监管效能，确保依法行政，根据市局《关于印发2018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莆食药监法〔2018〕86号）、《关于进一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莆食药监法〔2018〕109号）和《福建省食品药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闽食药监法〔2016〕167号），结合我县食品生产监管现状，加强食品生产领域监管，现将《2018年食品生产监管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结合监管实际开展食品生产监管双随机抽查工作。

                              仙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7月6日　　　　

（此件予以主动公开）
2018年食品生产监管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根据《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推广双随机抽查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莆政办〔2016〕80号）、《关于印发2018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莆食药监法〔2018〕86号）和《关于进一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莆食药监法〔2018〕109号）要求，结合我市食品生产监管现状，现就莆田市2018年食品生产监管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推进食品生产监管“双随机一公开”制度，逐步实现依法依规开展的食品生产行政监督检查事项100%采取随机抽查方式，坚决杜绝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执法扰民和随意执法等问题，确保行政执法的合法、公正、科学、效能，营造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努力做到执法成本最小化和执法效能最大化。

二、随机抽查事项及清单

（一）食品生产抽查清单

1.食品生产双随机主体名录库（附件1）。依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闽政办〔2015〕151号）精神，为保证抽查覆盖面，将我市获证的食品生产企业列入主体名录库，并从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单位。
2.双随机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附件2）。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人员由市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的监管人员、各县（区）分局的食品生产分管领导及食品生产监管人员组成，以充分保证双随机执法人员的专业水平。

（二）抽查内容　　

依据《莆田市食品药品监管随机抽查事项清单（2017年）》，食品抽查内容根据《食品生产经营者日常监督检查办法》对企业资质、落实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食品标识标注、落实食品出厂检验、不合格品管理、从业健康管理和培训、食品销售台账记录、执行标准等情况进行检查，具体详见附件3食品生产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

（三）抽查方式

开展“双随机”抽查时，应在法制、局纪检工作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抽查方式在“福建省食品安全监管与社会共治系统”的食品药品监管检查中的“日常监督检查”系统中随机抽取。无法在“福建省食品安全监管与社会共治系统”抽取的，以摇号、抽签等其他方式抽取。具体的抽查对象、检查人员将另行通知。随机抽取的抽查对象和选派执法人员，因特殊情况需要改动的，必须经局领导批准。
（四）抽查时间安排

2018年6月至12月份，在双随机食品生产主体名录库中随机抽取5%进行检查。
三、抽查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不断探索和总结“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扎实开展，确保实效。
（二）加强监督指导。通过“双随机一公开”加强食品生产领域监管，发现问题，抓好整改落实，有针对性地开展指导工作。对通过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三）加强统筹安排。把随机抽查与食品药品突出问题大整治、风险隐患大排查、质量安全大抽检、跟踪检查、飞行检查等重大工作结合起来，把随机抽查与食品药品信用分级管理、食品药品风险分级管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随机监管作用，提升随机监管措施的效率。
附件：1.食品生产双随机主体名录库

      2.食品生产双随机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3.食品生产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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